
陈万山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中 国 农 业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县支
行与被告陈万山信用卡纠纷
一 案 ，现 已 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(2022)冀 0821
民 初 330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，自
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
取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
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以 在
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
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也 可
以向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
法 院 在 线 提 交 上 诉 状 ，上 诉
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
院 。 逾 期 不 上 诉 ，本 判 决 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李云发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承 德 县 鸿

彬 新 型 保 温 材 料 厂 诉 你 、河
北天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买
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现 已 审 理
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本 院（2022）冀 0821 民 初 247
号民事判决书。限你自公告
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
判 庭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，逾 期
则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
决 ，可 在 本 判 决 送 达 之 日 起
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
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 北 省 承 德 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尹玉斌、赵双阳、王习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承 德 县 恒

升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
你 们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
案 ，现 已 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
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（2022）
冀 0821 民初 3116 号民事判决
书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
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
民 事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
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本
判决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
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
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
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
效力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孙立红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惠 桢 婷 与

你抚养费纠纷一案已审理终
结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
院 (2022) 冀 0881 民 初 3332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
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
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
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
之 日 起 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
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 北
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
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平泉市人民法院

邵云开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泉 市 道

虎沟乡人民政府与你土地租
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
结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
院 (2022) 冀 0881 民 初 2886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
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
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
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
之 日 起 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
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 北
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
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平泉市人民法院

张会敏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默 军 利 诉

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现 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
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
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767 号 民
事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
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
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
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
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钱仪芬、刘捷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中 国 民 生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
行 诉 钱 仪 芬 、刘 捷 金 融 借 款
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。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（2021）
冀 0102 民 初 11568 号 民 事 判
决 书 。 自 本 公 告 刊 登 之 日
起 ，经 过 三 十 日 即 视 为 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
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，向 本
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
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王文兴、黄新、真实置地集团
有限公司：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承 德
热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
公司诉刘淑艳、李广生、王文
兴、黄新、河北中居房地产开
发 有 限 公 司 承 德 县 分 公 司 、
真实置地集团有限公司金融
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现 已 审
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们送达
(2022) 冀 0821 民 初 2715 号 民
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30
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，逾 期 视 为
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
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
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费
74800.00 元，上诉于河北省承
德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，逾 期 本
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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